成都市调（流）动人员登记表

填 表 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成都市人事局   制

填  表  说  明

1、文化程度栏填写最高学历。

2、毕业院校栏填写所获最高学历的院校。

3、单位性质是指行政、事业、国企、民营。
4、现（拟）从事专业是指现在正从事的专业或准备从事的专业。

5、原工作单位是指来成都工作前的单位。

6、批准调（流）出单位是指出具同意调（流）出函的单位。

7、接收单位是指现调入的单位或签定聘用（劳动）合同的单位。

8、批准接收单位及部门是指调入单位的上级管理部门或政府行政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流动服务机构。

9、表二中的（1）（2）适用以调动方式进入的填写盖章。其中(1)由接收单位填写盖章，(2)由接收单位上级管理部门填写盖章。

10、表二中的（3）（4）栏适用以流动方式进入的填写盖章。其中(3)由政府行政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流动服务机构填写盖章，(4)由人才流动服务机构上级管理部门填写盖章。
11、政府行政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流动服务机构意见栏签署“已在我中心办理人事档案代理，经审核，以上情况属实”的意见。
12、填写内容必须属实，字迹清晰、工整。

	
	
	
	
	
	
	
	
	表一：
	

	调（流）动      原    因
	 □调动    □分居    □随军    □家困    □军困    □流动

	姓     名
	　
	性别
	　
	年龄
	　
	民     族
	　

	政治面貌
	　
	职务
	　
	职称
	　
	工作时间
	　

	文化程度
	　
	籍贯
	　
	婚否
	　
	结婚时间
	　

	毕业学校
	      大学（学院）               院（系）                专业
	毕业时间
	　

	身份证号码
	       
	毕业证号
	　
	职称证号
	　

	原档案            所在机构
	　
	现档案存入机构
	　

	原工作单位
	　
	批准调（流）出单位
	　

	接收单位
	　
	现（拟）从事专业
	　
	单位性质
	　

	批准接收       单位及部门
	　
	电      话
	　

	简       历
	　

	配  偶  情  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政治      面貌
	　
	职务
	　
	职称
	　
	工作时间
	　

	
	文化       程度
	　
	籍贯
	　
	户籍所在地
	　

	
	毕业       学校
	               大学（学院）               院（系）          专业
	毕业时间
	　

	
	身份证号
	       
	毕业证号
	　
	职称证号
	　

	
	原档案所在机构
	　
	现档案存入机构
	　

	
	原工作  单位
	　
	批准调(流) 出单位
	　
	现(拟)从事专        业
	　

	
	简    历
	　

	随迁人

员姓名
	　
	与调（流）动人关系
	　
	性别
	　
	年龄
	　

	
	　
	
	　
	性别
	　
	年龄
	　


 表二：

	(1)接收单位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2)

上

级

管

理

部

门

意

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3)

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流动服务机构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4)

人才流动

服务机构上级管理部门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事部门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